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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红塔区 2022 年义务教育 学前教育
招生入学相关规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义务教育法》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

入学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

工作的通知》和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印发《玉溪市2022年义务教

育 学前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》（玉教体办发〔2022〕12号）

文件要求，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批转〈红塔区人民

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心城区严格执行划片招生实施意见的

请示〉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01〕56号），结合红塔区实际

情况，经区招生考试委员会研究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招生时间

1.招生宣传摸底阶段：2022 年 5 月 20 日—6 月 20 日

2.网络信息登记阶段：2022 年 6 月 20 日—6 月 30 日

3.入学信息确认阶段：2022 年 7 月 9 日 —7 月 10 日

4.民办学校摇号阶段：2022 年 7 月 14 日—7 月 15 日

5.学校正式录取阶段：2022 年 7 月 16 日—7 月 18 日

公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同步宣传、同步报名、同步公布预录

取结果、同步办理录取确认手续。

二、入园入学年龄界定

（一）幼儿园入园年龄界定：城区公办幼儿园入园年龄为年

满 3 周岁足龄儿童（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，含 8 月 31 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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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（街道）公办幼儿园在年满 3 周岁的基础上根据办园规模合理

确定实际入园年龄；民办幼儿园根据办园条件允许招收小小班。

（二）小学入学年龄界定：小学入学年龄为年满 6 周岁足龄

儿童（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，含 8 月 31 日），年满 6 周

岁而不具备入学条件的需办理缓入学手续，由监护人向对应片区

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学校汇总后报送红塔区教育体育局审核、批

准。

三、入园入学所需材料

1.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：户口本、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

息登记表》。

2.除以上所需证件，不同入学群体还须分别对照本规定相应

要求提供相关材料。

四、公办义务教育入学安排

（一）原住居民、原片区单位职工子女

城区原住居民及原片区单位职工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按《玉

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批转〈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

段中心城区严格执行划片招生实施意见的请示〉的通知》（玉政

办发〔2001〕56 号）归片入学。各乡（街道）适龄儿童、少年

对应辖区内的小学、初中入学。

属于上述情况的，请第一监护人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—6

月 30 日进行网络信息登记，提交成功后，打印《玉溪市适龄儿

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留存备用（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），并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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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7 月 9 日—7 月 10 日带入学相关材料到对应片区学校

进行预报名信息审核。

（二）房户一致子女

1.房户一致子女的界定：划片区域内房户一致并实际居住的

原住居民和商住小区购房转户人员子女。属商住小区购房转户的，

需提供房产证和户口本核验（房屋产权需为第一监护人持有），

执行每套房产六年内一个学位（符合生育政策的除外）；当招生

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，采取摇号的方式确定入学，未摇到号的适

龄儿童、少年由红塔区招委会按照一点多校、多校分流的原则统

筹安排；当学位出现剩余时，由红塔区招委会统筹安排入学。户

口在市(区)人才交流中心的子女参照房户一致子女归片入学。居

住在其他乡（街道）辖区范围内购房转户的，按照其辖区范围对

应的小学、初中归片入学。

招收此类群体的小学及划片区域：

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山水校区：聂耳路、聂耳东路、凤凰

东路、玉江大道、南北大街（河滨路）相交范围内（除玉溪第一

小学教育集团紫艺校区划定范围）。

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溪源校区：玉江大道以东、科创大道

至玉溪科教创新城以南（含科教创新城）。

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紫艺校区：玉兴路、东风中路、红塔

大道、抚仙路、凤凰路、环山路相交范围内。

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高新小学：樱花大道、香樟路、抚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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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腾霄路、东风南路、星云路、锦屏路、龙泉路、抚仙路、秀

山路烟厂厂区 5 号门所围的东部面山相交范围内。

聂耳小学玉湖校区：龙马路、太极路、西横七路延长线以南、

珊瑚路延长线（新康井路）、玉河路、玉江大道、河滨路（南北

大街）相交范围内。

玉溪第四小学：明珠路、红塔大道、抚仙路、星云路相交范

围内（除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高新小学划定范围）。

瓦窑中心小学：抚仙路以东、红塔大道、文化路、棋阳路、

聂耳路、聂耳东路、凤凰路、秀山路相交范围内（除玉溪第一小

学教育集团紫艺校区、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高新小学划定范

围）。

玉溪第五小学：太极路、西横七路延长线以北、珊瑚路延长

线（新康井路）、玉江大道相交范围内。

康井小学：玉河路、玉江大道、珊瑚路延长线（新康井路）

相交范围内。

玉溪第六小学：红塔大道、明珠路、星云路、抚仙路、腾霄

路、杯湖路、昆玉铁路（原线）相交范围内（其中高仓行政辖区

内的归属高仓中心小学、大营街行政辖区内的归属于大营街中心

小学）（除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高新小学划定范围）。

中卫小学：凤凰路、玉带路、汇溪路、西河路、徐百户屯、

玉溪大河、太极路（龙马路）、南北大街、聂耳路、棋阳路相交

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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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井小学：红塔大道、文化路、凤凰路、玉带路、汇溪路、

昆玉铁路（原线）相交范围内。

黄官小学：杯湖路、昆玉铁路（原线）、汇溪路相交范围内

（其中高仓行政辖区内的归属高仓中心小学、大营街行政辖区内

的归属于大营街中心小学）。

招收此类群体的初中及划片区域：

玉溪第五中学：原玉溪第一小学山水校区对应区域内生源。

玉溪第六中学：玉溪第四小学、玉溪第六小学、黄官小学、

郑井小学、中卫小学、瓦窑中小对应区域内生源。

玉溪第十一中学（李棋中学）：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溪源

校区、康井小学、聂耳小学玉湖校区、玉溪第五小学对应区域内

生源。

2.属于上述情况的，请第一监护人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—6

月 30 日进行网络信息登记，提交成功后，打印《玉溪市适龄儿

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留存备用（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），并于

2022 年 7 月 9 日—7 月 10 日带入学相关材料到对应片区学校

进行预报名信息审核。

（三）城区拆迁户子女和改制单位原在职在编职工子女

城区拆迁户子女和改制单位原在职在编职工子女入学按原

片区学校执行，入学时提供有效证明进行查验。学校不得拒收城

区拆迁户子女和改制单位的原在职在编职工子女入学。

（四）户口不一致等情况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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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祖孙三辈同一户口或孩子户口跟随祖辈的城区非农户口，

孩子父母有单位的，按父母单位片区入学。

2.父母双方在单位，凡当年 2 月 21 日后户口发生变动的，

按原户口所在片区归片入学。

3.祖孙三辈同一户口，父母不在单位，户口跟随祖辈在单位

的，由学校根据情况进行信息确认，当超过招生计划时，报红塔

区招委会统筹安排。

4.父母单位和户口均不在当地，孩子户口在本地；父母离异，

孩子户口跟随祖辈；父母不在单位户口挂靠单位的；父母一方户

口在当地，孩子户口跟父母另一方在外地的；父母一方在单位，

孩子户口跟随父母另一方在农村的。请监护人于 2022 年 7 月

11 日—7 月 15 日向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提交入学申请书

（含孩子基本信息、户口情况、实际居住地情况、申请就读学校、

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)，查验户口本、居住证（房产证、购房合

同或房屋租赁凭证）等原件后将相关复印件附在申请书后，同时

进行网络信息登记，打印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留

存备用（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），红塔区招委会依据所提供入学

材料于 7 月 18 日前进行安排。

（五）区外随迁子女

1.区外随迁子女的界定：适龄儿童、少年户口为非红塔区户

籍；父母在红塔区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相对固定的住所。

2.入学所需证件：根据《玉溪市教育系统加强流动人口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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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玉教基〔2011〕12 号）文件精

神，结合红塔区实际，区外随迁人员子女到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

校就读，需提交以下证件：户口本、居住证（房产证、购房合同

或房屋租赁凭证）、监护人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

劳动合同，新生需提供《义务教育阶段就学联系函》，由片区对

应学校审验符合要求的即可办理入学手续。

3.招收学校及片区（按居住地）

小学：

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溪源校区：玉江大道以东、科创大道

至玉溪科教创新城以南（含科教创新城）、南北大街、聂耳路、

聂耳东路、凤凰东路范围内。

瓦窑中心小学：腾霄路以北、明珠路、红塔大道、文化路、

棋阳路以东、聂耳路、聂耳东路、凤凰东路以南范围内。

玉溪第五小学：龙马路、太极路、玉江大道、珊瑚路（新康

井路）相交范围内。

康井小学：龙马路、南北大街（河滨路）、玉江大道、珊瑚

路（新康井路）相交范围内。

玉溪第六小学：红塔大道、明珠路、杯湖路、昆玉铁路（原

线）相交范围内（其中高仓行政辖区内的归属高仓中心小学、大

营街行政辖区内的归属大营街中心小学）。

中卫小学：凤凰路、玉带路、汇溪路、西河路、徐百户屯、

玉溪大河、太极路（龙马路）、南北大街、聂耳路、棋阳路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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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。

郑井小学：红塔大道、文化路、凤凰路、玉带路、汇溪路、

昆玉铁路（原线）相交范围内。

黄官小学：杯湖路、昆玉铁路（原线）、汇溪路相交范围内

（其中高仓行政辖区内的归属高仓中心小学、大营街行政辖区内

的归属大营街中心小学）。

初中：

玉溪第十二中学（高仓中学）：瓦窑中心小学、冯井中心小

学对应区域生源。

玉溪第十一中学（李棋中学）：玉溪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溪源

校区、康井小学、玉溪第五小学对应区域生源。

玉溪第十中学（大营街一中）：黄官小学对应区域生源。

玉溪第十六中学（大营街二中）：郑井小学对应区域生源。

玉溪第十五中学（马桥中学）：中卫小学对应区域生源。

居住在其他乡（街道）辖区范围内的，由各乡（街道）学校

对应片区中小学负责安排入学。瓦窑中心小学、玉溪第五小学及

完小、玉溪第六小学及完小、高仓中心小学及完小如果出现片区

内超过招生计划人数的情况，由中心小学统筹协调安排，其余学

校如出现此类情况，由红塔区招委会统筹安排。

属于上述情况的，请第一监护人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—6

月 30 日进行网络预报名信息登记，提交成功后，打印《玉溪市

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留存备用（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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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2022 年 7 月 9 日—7 月 10 日带入学相关材料到对应片区

学校进行预报名信息审核。

（六）区内进城务工人员子女

1.区内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界定：属红塔区玉兴、玉带、凤凰

街道以外的其他乡（街道）户籍，父母双方进城务工及有合法固

定住所。

2.属于上述情况的，原则上参照区外随迁子女对应学校入学。

按时间进行网络信息登记，打印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

表》留存备用（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），于 2022 年 7 月 9 日—

7 月 10 日到户籍所在地对应学校备案，并向申请就读学校提交

入学申请书（含孩子基本信息、监护人及孩子的户口情况、实际

居住地情况、申请就读学校、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)，查验户口

本、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、居住证（房产证、购

房合同或房屋租赁凭证），监护人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与用人单位

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后将相关复印件附申请书交学校，当超过学

校招生计划时，由学校提交红塔区招委会统筹安排。

（七）烈士、公安英模、因公牺牲伤残警察、消防救援人员、

现役军人子女

属于上述情况的，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

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公政治〔2018〕

27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玉溪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的

通知》（玉教体联〔2021〕11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玉溪市消防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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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玉应急联发〔2019〕2

号）等相关规定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形式优先考虑安排入学，

义务教育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—7 月 15 日期间由相应主管部

门向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提交入学申请书（含孩子基本信息、

父母工作情况、监护人及孩子的户口情况、实际居住地情况、申

请就读学校、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)，查验户口册、《玉溪市适

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、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凭证、军官证或警

官证、工作证明、父母结婚证原件、出生证原件，由红塔区招委

会根据递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公办优质义

务教育学校就读。

（八）协议单位、高层次引进人才及企业高层管理人才子女

所有与原红塔区教育局签订过《子女入学协议书》的厂矿、

企业和外来机构，其单位适龄儿童、少年入学均按原协议执行。

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子女、企业高层管理人才子女，按照《玉

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玉溪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暂行办法

的通知》（玉教体函〔2022〕72 号）、《玉溪市营造更好发展

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若干措施》（玉发〔2021〕11 号），

先由主管部门审核后，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—7 月 15 日将入

学相关材料报送红塔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，由红塔区招委会

采取“一事一议”，本着相对就近的原则安排到城区公办优质义

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。任何学校不得擅自与外来单位、企业签订

《子女入学、入园协议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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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

自愿选择就读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于 2022 年 7 月 9 日—7

月 10 日到对应学校进行预报名，预报名登记人数未超过招生计

划数时，拟全部录取，并进行公示；预报名登记人数超过招生计

划时，通过采集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上的报名号

于 7 月 14 日-15 日进行电脑摇号确认拟录取学生。未被摇号录

取的学生回原片区学校就读。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工作具体组织实

施过程由学校完成，摇号过程邀请区纪检监察人员、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教育体育部门、新闻媒体、教师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

全程监督，并委托公证机构全程现场公证，全程录像，录取结果

当场公布报红塔区教育体育局备案。

六、幼儿园入园安排

（一）公办幼儿园

城区三所公办幼儿园接收原招生服务区单位的适龄幼儿，

乡（街道）公办幼儿园招生由各乡（街道）统筹安排。2022 年

6 月 20 日前，各公办幼儿园将摸底预测数据导入“玉溪市教育

体育信息管理系统”，2022 年 6 月 20 日—6 月 30 日期间，进

行网络信息登记，提交成功后，打印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

登记表》留存备用（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），并于 2022 年 7 月

9 日—7 月 10 日带入园相关材料到对应幼儿园进行预报名信息

确认。

（二）民办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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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 月 20 日—10 月 30 日期间，民办幼儿园信息登

记与现场报名同步进行。监护人自愿选择民办幼儿园进行信息登

记。幼儿园通过“玉溪市教育体育信息管理系统”录入基础信息，

监护人通过扫描幼儿园提供的小程序码，进入“网络报名”模块，

点击“添加”，按操作提示绑定并完善子女信息，提交成功后打

印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。决定登记入园的，幼儿

园对照证件审核信息，收取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

并在“玉溪市教育体育信息管理系统”中确认录取入园；决定在

其他园入园的，需在原登记园删除基础信息，在选定园按上述方

法报名。一经录取，其他幼儿园不得再次招录。

七、入园入学对调原则

统一使用对调申请表实施对调。针对入园入学适龄儿童居住

地不就近、不方便的问题，城区市、区公办幼儿园服务区内的生

源，区属公办小学、初中之间对应的片区生源，可以在自愿的前

提下，提出对调申请（一式三份），提供户口证明（户口册）、

住址证明（第一监护人房产证）、工作单位证明，提交材料复印

件的同时查验原件，先到双方幼儿园或学校确认真实信息后加盖

学校（幼儿园）公章，再按管理层级到市、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

育科（股）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，同时进行入园入学网络信息系

统审核，完成学位对调。未执行实质性对调的学生及提供虚假对

调材料的，退回原划片区校（园）就读。

八、招生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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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禁跨片招生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跨片选择就读学校；在 2001 年 7 月后

单位地址发生异地变动的，原则上按原片区执行；各学校要认真

确定片区内所有单位的相关信息，固定单位编码，禁止出现一个

单位多处跨片区入学，严禁各学校跨片区招生。2019 年机构改

革后单位子女入学按机构改革前原单位原途径归片入学，学校要

对体制发生变化的片区单位进行严格的材料审查，不能产生混淆，

各单位要将入学预报名登记表在单位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后，报送

到所对应的原学校进行汇总统计。新成立的单位职工子女入学，

由单位统一汇总后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-7 月 15 日将入学相关

材料报送红塔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，区招委会采取“一事一

议”的原则安排入学，确保招生工作稳定有序。

（二）严禁违规招生

1.为确保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各校（园）必须严格执行以

上规定，凡擅自违反本规定者，将追究学校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

任。

2.依法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入学，任何学校及个人不得拒绝

招收片区学生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“国际部”、“国际课程班”、

“境外班”等名义招生，严格执行“阳光分班”。

3.按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

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18〕6 号）文件要

求，进一步完善入学交接班制度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加强衔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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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绝入学过程中产生失学现象。

4.落实教育部招生工作“十项严禁”，严格执纪问责。

（三）严格控制班额

为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学校要根据红塔区教育体

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，保证片区适龄儿童、少年全部入学；幼儿

园平均班额控制在 35 人以内、小学平均班额控制在 45 人以内、

初中平均班额控制在 50 人以内。

（四）严格执行普通高中招生的有关规定

所有初中学校严格遵循云教发〔2019〕113 号文件“义务

教育阶段非划片入学的学生（包括跨片区入学的学生），不得享

受本校的定向择优生招生政策”规定，凡没有按划片入学的学生，

不得享受就读学校的定向择优生招生政策，也不得返回原划片入

学的学校享受定向择优生政策。

九、入学信息网络系统登录方式

扫描二维码登录或微信搜索“玉溪市教育体育局”微信小程

序选择“网络报名”模块，点击“添加”，按操作提示绑定并完

善子女信息，提交成功后打印《玉溪市适龄儿童入学信息登记表》

进行预报名登记。

十、招生承诺

凡属红塔区户籍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、少年和证件齐全的区

外随迁人员子女，红塔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确

保全部安排在相应的公办学校就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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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服务地点：红塔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（东风北路

10 号）

联系电话：0877-2022321

监督电话：0877-2015348

附：信息登记手机扫描二维码


